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违规对外担保、实际控制人股权冻结及不能规范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作为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闽保股份，证券代码：430544，以下简称“闽保股份”

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在对闽保股份进行持续督导的过程中发现闽保股份存在

违规对外担保、实际控制人股权冻结及不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根据

公司提供的沈良（甲方）与林章威（乙方）、闽保股份（丙方）于 2018 年 6 月 4

日签署的《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1、2017 年 5 月 17 日和 6 月 1 日，林章威（乙方）、闽保股份（丙方）

向沈良（甲方）签署二份《借款确认书》，乙方确认共计向甲方借款人民币 2,000.00

万元。 

2、2017 年 6 月 13 日，各方签署《关于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的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的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后尚未

实际履行。 

2018 年 6 月 4 日，沈良（甲方）与林章威（乙方）、闽保股份（丙方）签署

《协议》，约定：（1）《股权的转让协议书》因未实际履行，自本《协议》签署时

起《股权的转让协议书》解除，解除后，甲方、乙方均不需向对方承担任何违约

责任；（2）乙方所欠甲方 2,000.00 万元借款，双方确认：借款利息自乙方收到借

款时起算，年息为 8%，乙方应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还清本息；（3）乙方逾期

还款的，应按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四倍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乙方同

时还应承担甲方追索该款项而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用、差旅费等

全部支出；（4）丙方为乙方就本协议的履行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

担保的范围为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诉讼费用、律师费用、

差旅费等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全部费用，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5）本协议自甲方、乙方签字及丙方盖章或法

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上述《协议》中沈良作为甲方签字，林章威作为乙方签字，林章威作为丙方

的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司上述对外担保金额中的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末经审计总

资产的 21.10%、占公司 2016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41.16%，占公司 2017 年末经

审计总资产的 16.75%、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9.04%。按照《公司

章程》第四十一条和《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不得为除全

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另外公司上述对外担保也未提交董

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018 年 9 月 18 日，因债务人林章威未按时偿还借款，债权人沈良向苏州市

吴江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2018 年 10 月 8 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根据编号为（2018）苏 0509 民

初 11557 号的《民事裁定书》出具了《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1）查封被申请

人闽保股份名下所有的位于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一路 19 号 7 幢 1 单元

11104-11113 十套房屋，查封期限三年，自 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2021 年 10 月 7

日；（2）冻结被申请人林章威持有闽保股份的股权，冻结期限三年，自 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7 日。 

根据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查询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

明细表》，林章威所持公司股份 22,89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2574%，已全

部被司法冻结，冻结期限 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7 日。 

主办券商在持续督导过程中多次提醒公司应当规范运作并及时履行审议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实际控制人与第三方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违规对外

担保、实际控制人股权被全部冻结事项均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截至本公告出具

日，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林章威未向主办券商提供《股权的转让协议书》及《借

款确认书》，主办券商无法判断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权益变动及收购事

项，公司也未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等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对以上事项进行信息披露。主办券商将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将

根据现场检查结果，对公司提出相关的整改建议。 

主办券商郑重提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章威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

地位让公司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损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由于林

章威所持公司股权已全部被冻结，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

公司可能因承担担保责任而偿付相关债务，将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如果公司相关人员仍不能够深入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三会议事规则及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可能对公司规范经营和持续

发展带来重大不利影响，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5 日 


